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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单位会员会费缴纳标准与管理办法

各会员单位：

根据《河南省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章程》规定，为保障协会有效履行服务职能、

加强自身建设，促进会员单位共同发展，现对单位会员会费缴纳标准与相关管理

办法明确如下：

一、 会费缴纳义务

本协会正式单位会员，应按规定每年缴纳会费。会费主要用于提升对会员单

位的服务能力及协会必要的日常运营与建设。按时足额缴纳会费是会员单位享有

章程所赋予各项权利、履行相应义务的基础。本协会对个人会员不收取会费。

二、 会费缴纳标准

单位会员会费按会员类型实行分级标准，按年度缴纳：

理事长单位：5000 元/年；

副理事长单位：2500 元/年；

常务理事单位：2000 元/年；

理事单位：1000 元/年；

会员单位：500 元/年。

三、 会费缴纳优惠政策

为鼓励会员单位长期支持协会工作，特制定以下优惠办法：

常务理事单位、理事单位、会员单位一次性缴纳三年会费，可享受总计五年

的会员资格（即免缴两年会费）。

理事单位、会员单位一次性缴纳五年会费，可申请成为永久理事单位或永久

会员单位，自缴费生效年度起，无需再缴纳后续年度会费。

四、 会费与服务费用抵扣办法

协会实行“先缴会费，后享抵扣”的服务支持机制。已缴纳当年会费的会员



单位，在参加协会当年组织的各项有偿服务项目（如科技成果评价、团体标准研

制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等）时，其应缴纳的服务费用可扣除当年已缴会费金额。

计算公式：实际应支付服务费用 = 项目核定应收费用 - 该单位当年已缴会

费额。

示例说明：某副理事长单位当年已缴会费 2500 元，若参加一项核定费用为

20000 元的服务，则该单位仅需支付 20000 - 2500 = 17500 元。

重要提示：此抵扣权益仅限缴费当年有效，不跨年累计。未缴纳当年会费的

单位，不享受此项费用抵扣优惠。

五、 附则

本办法经协会相关程序审议通过后实施。

会费缴纳时间、具体方式及票据开具等事宜，以协会秘书处正式通知为准。

本办法由河南省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请各理事单位周知并遵照执行。

河南省仪器仪表行业协会

2026 年 1 月 20 日


